
 

代办新加坡个人签证协议 
编号：QZ-新加坡-20151014 

      

本协议系客人                   委托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旅行社”）代办新加坡签证之目的而订立，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订立如下条款，以兹遵守。 

一、委托事项： 

    客人委托旅行社办理赴新加坡签证（签证种类：□旅游签证 □商务签证 □其他签证名

称       ），旅行社接受委托。 

二、项目价格：签证费：_______元/人，以上费用客人在签署本协议时支付给旅行社。  

三、送交方式：由客人亲自交付办理签证的材料及领取护照。 

四、相关责任： 

1、客人在上述委托范围以外的活动，后果由客人自行承担，旅行社仅在受托范围内承担相

应过错责任。  

2、客人应如实准确地填写《东南亚出国旅游签证资料表》，按指引的要求提供所有相关资

料,并确保所提供的证件、联络方式和相关资料真实有效。如有新加坡的拒签记录，应保证

如实反映，若因隐瞒而被拒签，责任由客人自负。 

3、如客人因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原因被拒签、缓签或客人提出取消，客人所交费用不予退

还。 

4、送签证前，旅行社有权预先审核客人资料，或提请客人补送资料，若客人资料仍不符合

送签条件的，客人同意旅行社可以单方解除本协议，旅行社将全额退回签证费给客人，但不

作任何赔偿，客人对此表示同意。 

5、签证申请受理时间的长短完全由领馆视具体个案而定，旅行社无权干预。客人须自行衡

量并预留充足的申办时间，以避免耽误出行计划。若由于在出发前不能获得签证而导致客人

不能如期出发的，一切费用及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签证代办服务费用、客人提前订购的机票

费用和境外接待费用等）均由客人自行承担。（注：申请人仅有在出发前30天内递交申请，

领馆才能受理） 



 

6、旅行社为客人提供的签证服务，均属于协助办理性质。客人的签证申请是否成功，完全

由该国的签证官根据客人递交的申请材料进行独立判断，旅行社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或

交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旅行社都不承担由签证申请结果而导致被追溯的任何赔偿责任和

义务。 

7、若客人在新加坡发生逾期滞留或违反新加坡法律法规从而导致旅行社被使领馆处罚的，

客人应在使领馆向旅行社出具书面处罚依据之日起_1_日内向旅行社支付违约金人民币陆仟

元。 

五、争议管辖 

本协议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等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双方均可向旅行社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客人声明：本人及本人代表的全体委托人，对以上报名所填写的资料、后续所提供的签

证所需资料及内容确认无误，并已详细阅读以上内容，了解并同意相关条款的约定，本协议

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客人签名：                               旅行社（经办人）签名和盖章：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日期：                                   日期： 

 


